
 

致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反對香港大學在龍華街興建學生宿舍 

 

 據立法會資料顯示，堅尼地城龍華街用作重置受西區市區重建計劃影響居民

興建房屋單位的地盤(PWSC(2001-02)15) 。當時中西區區議會曾反對就該幅土地

劃作私人房屋發展用途，但基於土地將用作興建重置單位，而規劃地政局局長又

在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上作出證實該土地用途後，地盤平整工程才獲通過。(詳

情請參閱附件) 

香港大學於去年要求政府把堅尼地城龍華街用作重置受西區市區重建計劃

影響居民興建房屋單位的地盤(PWSC(2001-02)15)改作興建四幢學生宿舍，為香港

大學提供 1800 個學生宿位。此舉違反原有批地用途的承諾及嚴重影響受西區市

區重建計劃影響居民重置機會。 

 發展大學教育，培育英才，作為香港市民，大家都會大力支持，但若計劃損

害居民切身利益時，政府、議員是否亦應作出考慮，維護居民的權益。我們居民

反對在龍華街興建大學學生宿舍原因有： 

1) 香港大學學生宿舍一向有著獨特傳統文化，學生深夜活動產生大量噪音

是現時在西區港大學生宿舍鄰近居民所深受的痛苦。香港大學亦屢受到

投訴。如果在龍華街興建大學學生宿舍，而居民與宿舍鄰近咫尺，我們

相信這會增加一個新的學生和居民的衝突地點，破壞本區原有的和諧。 

2) 香港大學在薄扶林道一帶，擁有大量土地，有些現今還在招租，不少土

地未有盡用，霸取此地將會剝奪受西區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的權益。 

3) 復修後觀龍樓居民人數的回升，將帶來龍華街交通流量的劇增，1800 位

學生出入宿舍的道路使用將會嚴重增加龍華街的交通負荷。四座新宿舍

將影響附近居民居住環境和空氣的質素。 

一年以來港大在地區及公眾諮詢方面，港大曾經承諾鄰近居民代表提供及解

答在公眾諮詢會中鄰近居民所提出而未能即時解答的問題作出回覆，但致今我們

仍未收到港大的任何回覆。再者，港大在提供貴會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的討論

文件中的公眾諮詢，竟然完全沒有提及居民強烈的反對聲音，(包括在中西區區

議會特別會議、區議員的地區調查、居民大會和港大的工作坊)。更甚的是，鄰

近大廈居民代表從葉國謙先生在本月五日得知港大將會在本月十日向貴會提供

有關討論文件。鄰近大廈居民代表透過葉國謙議員約見港大代表在本月八日晚上

為居民作進一步溝通及解答疑問。但港大未有派代表出席居民大會，當晚出席的

居民心感不滿及相信港大莫視居民的意見。 

我們居民強烈要求，香港大學及有關政府部門在未有妥善解決居民擔憂前，

應把龍華街興建學生宿舍擱置。 

懇請各位議員反對此項工務工程建議。 

 

立法會 CB(2)585/07-08(01)號文件



 

士美菲園建屋有限責任合作社 李立民 主席 

 

美華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胡百祥 主席 

 

寶德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阮文耀 主席 

 

觀龍樓居民協會 尹洪輝 理事長 

 

 

2007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立法會 PWSC 123/00-01 號文件 

  立法會 PWSC 164/02-03 號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PWSC123/00-01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
審閱 )

檔號：CB1/F/2/2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紀要第十五次會議紀要第十五次會議紀要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1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何鍾泰議員 ,  JP(主席 )
陳偉業議員 (副主席 )
丁午壽議員 ,  JP
何秀蘭議員

李家祥議員 ,  JP
李華明議員 ,  JP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 ,  JP
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鄭家富議員

羅致光議員 ,  JP
鄧兆棠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JP
胡經昌議員 ,  BBS
麥國風議員

黃成智議員

葉國謙議員 ,  JP
劉炳章議員

非委員的議員非委員的議員非委員的議員非委員的議員：：：：楊森議員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吳清輝議員

陳婉嫻議員

黃容根議員

劉健議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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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謝曼怡女士 庫務局副局長

李承仕先生 ,  JP 工務局局長

蕭炯柱先生 ,  JP 規劃地政局局長

羅樂秉先生 ,  JP 環境保護署署長

許雅達先生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工務 )
尹萬良先生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工程計劃管理)
陳健碩先生 署理土木工程署署長

莫亦凡先生 土木工程署助理署長 (土木 )／土
地拓展

劉善鵬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副署長

李美嫦女士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1)
陳積志先生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副秘書長

岑共社先生 建築署總技術顧問／資助工程

黃鴻堅先生 ,  JP 拓展署署長

嘉廉明先生 拓展署新界東拓展處副處長

趙華斯先生 拓展署新界西拓展處總工程師

李百全先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2)
梁百忍先生 教育署助理署長 (專責事務 )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楊少紅小姐 總主任 (1)3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薜鳳鳴女士 高級主任 (1)8

                                                                                                            

經辦人／部門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11 ——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PWSC(2001-02)15 571CL 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

委員察悉，房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1年 3月 5日
討論是項建議。

2. 葉國謙議員表示，中西區區議會以往曾反對將

該幅土地劃作私人房屋發展用途，除非該幅土地將會用

作興建重置單位，以便進行市區重建。他提到討論文件

中所載，當局打算在該幅土地興建房屋單位，以重置受

西區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他要求政府當局就該幅

土地的用途作出保證。

3. 規劃地政局局長證實，政府當局已作出一項政

策決定，有關土地將用作興建房屋單位，以重置受市區

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政府當局在短期內將會就有關的

市區重建及重置計劃與在 2001年 5月 1日成立的市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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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下稱 “市建局 ”)及房屋協會洽商。除非市建局及／或房
屋協會提出其他有充分理據支持的意見，否則其轄下的

發展計劃不會偏離上述的政策決定。規劃地政局局長回

答劉慧卿議員的提問時表示，有關市區重建計劃的實施

時間表，將於 2001年年底前落實。

4. 楊森議員提出其意見，認為該幅土地不應作出

售用途，而應用以應付市區重建帶來的重置需求。規劃

地政局局長回應楊議員的關注時再次向委員保證，該幅

土地會用以應付市區重建帶來的重置需求。

5. 何秀蘭議員提出其意見，表示若當局在灣仔區

劃定另一幅土地，用作重置區內受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

住戶，她會接納當局的安排，即把該幅土地只劃作應付

西區的市區重建計劃所帶來的重置需求。規劃地政局局

長回答她的查詢時表示，將在該幅土地上興建的 710個單
位，應足夠應付西區的重置需求，因為部分受市區重建

影響的人士，或會選擇其他形式的賠償安排。

6. 葉國謙議員欣悉，政府當局應中西區區議會就

保存位於所述土地中央的一棵老榕樹所提出的關注，已

修改有關的發展計劃，以保存該棵樹。他表示，雖然保

存該棵榕樹需要 700萬元額外費用，但有鑒於保存該棵樹
對周圍環境和附近居民均有裨益，故此付出該筆額外開

支亦是值得的。

7. 劉慧卿議員贊同值得為保存該棵老榕樹而付出

額外費用。她認為是次保存樹木的安排具有象徵意義，

顯示社會對保護環境非常重視。她詢問當局根據甚麼基

準估計保存該棵樹需要 700萬元的費用。署理土木工程署
署長回答時表示，由於該棵樹生長在斜坡上，該位置的

高度與擬建的建築地台相差數米，故此必須築建一幅永

久護土牆以保存該棵樹。該筆 700萬元的撥款主要用作支
付該護土牆的預計建築費用。

8. 主席認為該棵老榕樹具有很高的保存價值，並

表示公眾對此項保存樹木安排的反應是值得注視的。

9. 楊森議員對保存該棵榕樹表示支持。他要求當

局證實，政府的政策是否在可行範圍內盡量保存受發展

計劃影響的老樹。規劃地政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此

事涉及其職能範圍以外的其他政策範疇，因此他不能給

予肯定的答覆。不過，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政府

在進行發展計劃時，原則上應適當重視保護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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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偉業議員質疑，需要付出高昂的費用保存該

棵榕樹的部分原因，是當局在很後期才決定保存該棵

樹，故此為免對已規劃的發展計劃作出大幅修改，惟有

採用昂貴的方案保存該棵樹。署理土木工程署署長回應

時澄清，不論當局在何時決定保存該棵樹，均需要相同

的費用，因為要達到此目的，唯一方法是築建永久護土

牆。

11. 劉慧卿議員查詢在士美非路闢設 1 300平方米
公眾休憩用地的設計，該用地是已規劃的發展計劃的一

部分。署理土木工程署署長及土木工程署助理署長 (土木 )
／土地拓展表示，該幅休憩用地的詳細設計仍未制訂完

成，但按照一貫做法，有關設計會包括軟硬景觀美化設

施。他們並表示，所述工地內的景觀美化地帶將會栽種

約 68棵新樹及 1 400棵灌木，而現有的 17棵樹木將會移植
到龍華街，沿路並會栽種 26棵新樹。此外，日後的發展
商亦會在建築地台上種植約 160棵新樹。署理土木工程署
署長回答葉國謙議員的查詢時表示，除了已枯萎的樹木

及植物外，景觀美化地帶的現有植物均會得到保存。

政府當局

12. 劉慧卿議員認為，當局應盡量利用休憩用地栽

種多些樹木和其他植物，並盡可能避免設置混凝土建築

物。主席表示，如以磚頭鋪砌休憩用地的地面，當局應

注意確保造工優良，因為地面凹凸不平會構成危險。陳

偉業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休憩用地的整體設計方向。

他觀察到，近期的休憩用地設計，均大量採用人造景觀

美化設施如石山等，他認為此等設施並不美觀，但建築

及保養費用高昂。他建議當局應改用簡樸自然的設計。

政府當局答應在制訂是項及日後建議的休憩用地設計時

考慮委員的意見。

13. 何秀蘭議員關注擬議工程對交通的影響。署理

土木工程署署長表示，擬議工程所帶來的額外交通量約

為每小時 6架次建築車輛行程，這交通量不會對有關區域
造成嚴重的交通影響。為了改善該區的道路交通，龍華

街／士美非路的現有優先通行路口將會改為燈號控制路

口。此外，路政署已完成士美非路／蒲飛路以及薄扶林

道／摩星嶺道／士美非路兩個路口的改善工程，藉以應

付該幅用地的發展項目及中西區其他已規劃的發展項目

所帶來的額外交通量。

14. 何秀蘭議員指出，由於龍華街的彎度很大，且

路面陡斜，區內居民憂慮建築車輛使用該道路會危及行

人的安全。他們曾建議在路上築建路拱，以減低車輛的

速度，以及將所述工地的車輛通道設於行人的視線範圍

內。署理土木工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據路政署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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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龍華街是公用道路，故不宜築建路拱。不過，因應

何議員的意見，他答應與路政署進一步研究該道路的安

全問題。

15.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1-02)14 8EL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

(527個宿位個宿位個宿位個宿位 )

16. 劉慧卿議員提及為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由政府

資助提供的學生宿位的政策，並質疑以本港現時的交通

設施而言，每天交通時間超過 4小時的申請資格準則或過
於嚴格。

17.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

1996年進行的教資會資助院校學生入住宿舍的需求調
查，有一定數量的本科生每天往返住所及大學的交通時

間均超過 4小時。根據現行的宿舍政策，此等本科生會獲
提供宿位。她並澄清，除此等本科生外，所有研究生和

非本地學生亦會獲提供宿位。此外，所有本科生都有機

會入住宿舍至少 1年。政府當局根據上述的準則，為各院
校制訂核准提供的學生宿位數字。她補充，由於時間及

資源所限，政府當局自 1996年以後，已沒有再為訂定所
提供的學生宿位數目向教資會資助院校進行任何調查。

政府當局

18. 劉慧卿議員仍然關注每天 4小時交通時間的準
則或過於嚴格。應她的要求，政府當局答應提供有關香

港科技大學 (下稱 “科大 ”)按上述資格準則獲核准提供的
2 875個宿位的分項數字。主席建議，如委員認為有需
要，應把申請宿位的資格準則交予教育事務委員會作進

一步討論。

19. 劉慧卿議員關注學生宿舍內是否有合適的設施

讓學生投入 體生活，她查詢是項建議下有關提供公用

和康樂地方的安排，特別是能否提供一處可供數百名學

生聚會的地方。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副秘書長 (下稱 “教資
會副秘書長 ”)回答時證實，提供宿舍政策的其中一項主要
目標，是推動 體生活，從而培養學生的溝通技巧及領

導才能等。根據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及建築署協議的學生宿舍標準地方分配表，一座設有

300個宿位的標準學生宿舍的總建築面積應有約 5 400平
方米，其中 580平方米應劃作學生康樂用途。建築署總技
術顧問／資助工程補充，在此項工程計劃下，宿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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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3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PWSC(2003-04)34 1SO 屯門青少年住院訓練綜屯門青少年住院訓練綜屯門青少年住院訓練綜屯門青少年住院訓練綜

合設施合設施合設施合設施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於 2003年 5月 12日就此項
工程計劃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主席羅致光議員匯報，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屯門青少年住

院訓練綜合設施 (下稱 “綜合設施 ”)的擬議建造工程並無
異議。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於綜合設施規模龐大，名額

眾多，附近居民可能會反對是項工程計劃，故此委員建

議綜合設施的外觀設計不應予人壓迫感。

2. 羅致光議員進一步匯報，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關

注到，把 6間院舍集中設於同一所綜合設施，或會造成管
理上的困難。再者，對於一所如此大型的院舍，管理層

往往會訂立很多規矩和規則要求青少年違法者遵守。這

樣對幫助青少年改過自新並無好處。政府當局回應委員

的關注時曾表示，預料當地社區不會提出強烈反對，而

屯門區議會轄下的相關委員會亦曾進行討論，並對工程

計劃表示支持。政府當局並向委員保證，綜合設施的設

計會確保根據不同法例入住院舍的違法者獲得分隔，並

在不同的設施接受適當服務。

3. 劉慧卿議員表示，議員一直關注青少年違法者

的感化／住宿院舍營運成本高昂的問題。她察悉，現有

院舍由於使用率偏低，總收容額已由 552個減至 38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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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胡經昌議員查詢位於皇后大道東的廢置防空隧

道內的低放射性廢物貯存設施的輻射水平。首席助理秘

書長 (環境 )2表示，政府當局一直有監察隧道鄰近範圍的
輻射水平，結果顯示輻射水平是在香港本地輻射水平的

正常範圍之內。

108. 羅致光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支持是項建

議，他並重申該黨議員的意見，認為把低放射性廢物轉

往內地並不恰當。劉慧卿議員表示她贊同此意見。

109.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11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PWSC(2003-04)36 571CL 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

110. 葉國謙議員扼述，該區居民原先反對在龍華街

進行地盤平整工程以進行私人房屋發展，因為有關工程

涉及把一幅天然山坡平整為建築地台。工程計劃其後獲

得支持，是因為政府當局作出保證，承諾把該幅用地用

作西區的市區重建，提供安置單位。葉議員表示，由於

工程計劃已經展開，他會支持增加核准預算費的現行建

議，但他促請政府當局日後應更積極回應市民對這類大

型工務工程計劃的意見。

111. 劉慧卿議員指出，工務工程計劃的中標標書投

標價高於核准預算費的情況十分罕見，並查詢箇中原

因。土木工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市場競爭激烈，

政府當局原先預計投標者在出價時會較為進取，但結果

卻得出較為保守的投標價，這點大概反映出投標者基於

工地狀況複雜，而且施工時間緊迫，故此採取審慎態度。

112. 劉慧卿議員詢問，所須進行的額外工程是否無

法預測。土木工程署署長答覆時簡略解釋，所須進行的

額外工程已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6至 8段。他指出，為
了確定工程計劃的可行性及估算工程計劃的費用，政府

當局曾在該址多個地點進行土地勘測工作，以估計為進

行打樁工程而須挖掘的巖石數量。由於工程計劃用地位

於山坡上，該處的巖層深度相差很大，施工期間發現所

須挖掘的巖石數量超出原先的估計。在未有進行鑽孔勘

探的地方，巖層的深度遠較設計階段所預計的為淺。這

是工程費用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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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鑒於工程計劃的技術困難及公眾人士的反對，

劉慧卿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當初根本不應進行這項工程

計劃。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答覆她的查詢時表示，該用

地原先計劃用作提供安置單位，以便進行市區重建，而

且已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 “住宅 (乙類 )”用途。該址的
土地用途如有任何擬議改變，政府當局會諮詢中西區區

議會。

114. 蔡素玉議員關注該址一棵受保護的老榕樹的情

況。她表示，她最近到上址視察時發現樹上很多枝幹被

剪掉。她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保護該棵樹。土木工程

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承建商已按照工程計劃合約的規

定，委聘一名獨立的植物學家負責監察該棵樹的健康狀

況，並就該棵樹的情況按月向政府當局提交報告。土木

工程署署長表示，他最近曾到上址視察，發覺該棵樹的

健康狀況仍然良好。

115. 關於蔡素玉議員查詢有否需要築建護土牆，土

木工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該址有很多山坡，所以

有必要築建護土牆。這些護土牆不能由其他措施 (例如在
山坡上種植樹木 )替代。至於蔡素玉議員建議在護土牆向
住宅區的一面種植榕樹，土木工程署署長表示，政府當

局會安排為護土牆進行園景環境美化工程，他會就適合

種植何種樹木和植物 (包括榕樹 )徵詢園景師的意見。

116.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117. 會議於下午 1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7月 15日




